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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 委 办 公 室 

转发教务处《关于举办山西师范大学 
“全课程育人”微视频交流活动的通知》的 

通  知 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我校《关于在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常态化制度化示范点建

设中开展“维护核心、见诸行动”主题教育的实施意见》(晋师

党字〔2017〕27号)的总体安排，现将教务处《关于举办山西师

范大学“全课程育人”微视频交流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

各学院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党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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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山西师范大学“全课程育人”微视频 
交流活动的通知 

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

常态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省委《关于开展

“维护核心、见诸行动”主题教育和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

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》精神，根据我校《推进“两学一

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》的总体安排，学校决

定举办“全课程育人”微视频交流活动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
通过交流，使广大教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中心环

节，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

指导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阐释，使各类课

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，形成协同效应，引导大学生真学、

真懂、真用，做到入眼、入耳、入脑，实现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

人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

教师要在所授课程中，尝试提炼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

范式，并将其转变为具体、生动的课堂教学内容，拍摄成教学微

视频在全校进行交流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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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安排 

1.5月份，以学院为单位开展“全课程育人”微视频拍摄和

制作。 

2.6月份，对学院选送的优秀微视频课程进行评选。 

3.“七一”前，学校通过网络推送优秀教学视频。 

四、作品规格 

教师要围绕一门课程的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，合理运用各

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，录制“全课程育人”的教学微视频。 

1.视频时长 

每个微视频总时长 5-10分钟，所有微视频必须有不超过 10

秒的片头，内容包括：学院名称、课程名称、主讲教师姓名、专

业技术职务等信息。 

2.录制要求 

录制场地可以是课堂、实验室、演播室、实践基地、室外等，

录制现场光线充足、安静整洁，避免在镜头中出现广告等与课程

无关的内容。现场是否安排学生互动可根据录制需要自行决定。

所录视频要画面清晰、声音清楚、内容准确。 

五、奖项设置 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微视频课进行评选，共设一等奖 3 项、二

等奖 6项、三等奖 12 项和优秀奖若干。  

六、相关要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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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学院要认真组织，大力宣传，激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。 

2.各学院要认真组织教师精选教学内容，积极开展“全课程

育人”微视频交流学习活动，并推荐本单位优秀作品。每个学院

至少推荐5份作品，以光盘的形式提交，光盘上要标明学院、教

师姓名、课程名称等信息，每张光盘只存放一个教学微视频。 

3.各学院于6月5日统一将选送的作品报教务处教学科。联系

人：南茜，联系电话：2051073。  

 

教务处 

2017年5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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